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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I)  通過上次會議記錄   

  

1.  與會者一致通過第四次會議的會議記錄。   

  

(II)  續議事項   

  

i . 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擴闊工程   

  

2.  召集人表示環保署代表因工事未能出席是次會議，請成員參閱有關

環保署的書面回覆 (見附件一 )。  
 

  

3.  路政署梁建基先生表示於 9 月 24 日經秘書處分發移除樹木的資料及

平面圖給小組成員，並解釋移除珠海學院及入境處一帶的樹木是因擴闊

道路所需。  

 

  

4.  優斯 (香港 )有限公司戴尚能先生（下稱「優斯」）以投影片介紹有

關工程諮詢公眾的進展以及樹木移植及補償方案（見附件二）。  
 

  

5.  路政署梁先生詢問可否將有關樹木補償方案轉交至屯門綠化事宜工

作小組（下稱「綠化小組」）繼續跟進。  
 

  

6.  多名成員認為署方應於會前經由秘書處提交有關會議文件，並認同

將是項議題提升至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下稱「交委會」）報告後，可再

轉交至綠化小組跟進。另有成員認為，如路政署可長期保養移植樹木，

則能免於交由綠化小組跟進，加快工程進度。  

 

 

  

7.  召集人回應表示並不反對將有關議題提升至交委會跟進的建議，惟

署方應先向兩位當區議員聯絡，再按需要將議題提升至交委會。  
 

  

8.  屯門民政處魏芷茵女士補充表示，一般而言秘書處希望各部門能於

會前提供會議相關文件。而之前會議的安排是路政署將於會後 1 至 2 個

工作天經由秘書處分發予工作小組成員，並將之夾附在會議記錄中。截

至會議之前，秘書處未有收到有關是次會議上的投影片簡報。至於有關

樹木補充資料及平面模擬圖，秘書處已於 9 月 28 日經電郵分發予小組成

員，並夾附在第四次會議記錄當中。  

 

  

9.  路政署梁先生表示日後將於會議前提供該次會議的投影片簡報經由

秘書處分發予小組成員。  

 

 

  

10.  多名成員認為署方應先專注於研究工程及技術等事宜。鑑於當區議

員未能出席會議，故不適宜於是次會議作決定。另有成員建議秘書處可

於會前預先分發文件，應避免於會後分發及夾附在會議記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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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召集人總結表示署方應先諮詢當區議員後，再按需要決定是否由綠

化小組跟進。由於現時大眾對移植樹木的意見不一，小組成員並未掌握

全面情況。他建議留待下次繼續討論議題，並促請署方於會前提交會議

所需文件。  

路政署  

  

ii .  要求於麒麟輕鐵站過路處設交通燈   

  

12.  由於上述議題與「要求改善道路盲點（麒麟圍）」相關，故建議一

併討論。  

 

  

13.  運輸署何錦山先生表示，署方於本年 9 月進行的交通調查顯示車流

數目減步，並未符合成員建議於 T 字路口交通燈設計的標準。他建議於

繁忙日子再度進行調查，研究進一步改善過路處視線的方案。  

 

  

14.  有成員認為署方應優先考慮行人過路安全，並指上述路段有加設交

通燈的必要。另有成員建議署方應同時考慮未來社區發展帶來的人口增

長，政策應具前瞻性。  

 

  

15.  召集人總結表示，署方標準未必適用於實際情況。在上述路段備有

彎位、輕鐵站等建設阻礙駕駛視線外，附近一帶更為屋苑停車場及小學

校巴出入口。他以杯渡路作例說明設置交通燈應按實際需要，而非單靠

標準。他建議署方與當區議員保持聯絡。  

運輸署  

  

iii .  要求打擊興貴街近寶田邨交通燈位非法泊車情況    

  

16.  運輸署何先生表示有關設立於早上 7 時至 10 時及下午 4 時至 7 時內

的單黃線限制區的建議得到地區支持，並計劃在十月底前實施。  

 

  

17.  召集人促請署方與當區議員保持聯絡。  運輸署  

  

iv.  要求於屯富路加設防止違泊措施   

  

18.  運輸署何先生表示由於前水務署宿舍將交由產業署管理，在未能確

定其用途前，現階段未必適合執行於該路段加設閘門的建議。  

 

  

19.  有成員認為上述路段具誘發交通意外的可能性，認為署方可考慮以

上特殊情況，於上述路段加設禁區。  

 

  

20.  運輸署何先生回應表示當區非法泊車情況並不嚴重，而該路段未有

交通阻塞情況，故對有關設立禁區的建議有保留。  

 

  

21.  召集人表示現階段建築物用途仍未落實時，不適宜先行制定交通管

制。因此，他建議去信產業署加快落實前水務署宿舍的用途，並促請警

警務處、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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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務處加強有關路段非法泊車的檢控。  

  

（會後補註：上述信件已於 11 月 10 日發出，並於 11 月 17 日得到產業

署的回覆，見附件三；另外，秘書處於 12 月 8 日經產業署的轉介下，收

到水務署的回覆，見附件四。）  

 

  

v.  要求擴闊屯門桃園圍出大路路口轉彎位   

  

22.  運輸署何先生表示署方正統計於上述路口出入的車輛長度，因應數

據改善轉彎位的弧度。  

運輸署  

  

(III)  討論事項   

  

i . 要求增加汽車停泊位及停車場   

  

23.  運輸署何先生表示，地區諮詢結果顯示良德街的居民反對有關增加

路旁汽車停泊位的建議，在當區議員及文件提交人的同意下，有關地段

的停車泊位數量將維持原狀。  

 

  

24.  召集人表示尊重當區市民及當區議員的意願，並建議刪除有關議

題。他續指出，由於區內公眾及私人屋苑時租停泊位減少，或會加重警

務處的壓力。鑑於區內已有不少因非法泊車導致的意外，促請署方全面

評估屯門公眾停車場泊位的問題。  

運輸署  

  

ii .  要求擴闊及改善出入通道   

  

25.  運輸署何先生表示經與當區議員實地視察後，署方認為有關建議可

行。署方將向相關部門諮詢有關改善工程包括擴闊龍門居入口及移除單

車徑的鐵絲網等的意見。  

 

  

26.  有成員指出不少龍逸邨居民反映使用道路出現困難，促請署方加快

改善有關道路。  

 

  

27.  召集人建議署方與當區議員保持聯絡。  運輸署  

  

(IV)  報告事項   

  

i . 建議改善屯門鐵路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ii .  要求改善巴士站候車環境   

  

28.  由於上述議題內容相關，故建議一併討論。   

  

29.  運輸署莫先生表示，署方正處理有關巴士公司提交的建議書。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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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未收到營辦商的有關屯門鐵路站公共運輸交匯處中，過境巴士站的改

善建議申請。  

  

30.  召集人建議署方有進度時向工作小組報告。  運輸署  

  

iii .  要求加密 46A 專線小巴班次   

iv.  要求專線小巴 46A 全日 15 分鐘一班行走   

  

31.  由於上述議題內容相關，故建議一併討論。   

  

32.  運輸署莫先生表示，根據實地調查上述路線需求不大。惟暑假期間

該線於非繁忙時段的乘客稍微上升，署方會一直密切監察服務情況，按

實際情況適時與營辦商作出跟進。  

 

  

33.  有成員建議營辦商提供準確及標準的班次時間表，供居民參考。   

  

34.  召集人建議署方促請營辦商提供標準班次時間表，並建議將之張貼

於小巴站及提供予當區議員參考。  

運輸署  

  

v.  強烈要求改善 43 專線小巴屯門市中心（河傍街）< - >掃管笏（循環

線）服務  

 

  

35.  運輸署莫先生表示，根據近期的實地調查，上述路線的服務已有所

改善，乘客等候時間亦較以往短。他續表示，營辦商曾表示出現聘請司

機的困難，現時的情況較為穩定，署方將會一直監察服務水平。  

運輸署  

  

36.  有成員建議署方及警務處調節及加強監察小巴雙重泊車問題，避免

阻礙交通。  

 

  

37.  召集人指出部份司機於新墟街市外小巴站停泊的方法阻礙交通，建

議署方與營辦商協調並解決有關事宜。  

運輸署  

  

vi.  要求改善小巴候車設施（近西鐵屯門站及商場 V city）   

  

38.  運輸署莫先生表示已與文件提交人聯絡，並指加設遮光物料工程預

計將於明年年中前完成。  

 

  

39.  召集人建議署方與當區議員及文件提交人保持聯絡。  運輸署  

  

vii.  要求改善道路安全（麒麟圍）   

  

40.  運輸署何先生表示，當初民政處工程部希望其渠務改善工程能配合

運輸署的雙黃線工程的時間表，故當時打算由運輸署負責延長雙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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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及後由於兩者進度未能配合，因此現時延長雙黃線的工程需交回工程

部負責。但運輸署會配合延長雙黃線工程的時間表進行刊憲。  

  

41.  民政處工程部利志強先生補充表示，處方已簽訂有關工程的定期合

約，並正向路政署申請堀路紙，申請完成後將發出施工紙予承建商展開

工程，工程預計將於兩個月內完成。  

 

  

42.  召集人希望民政處工程部於下次會議時向小組匯報進度。  工程部  

  

viii.  要求改善道路盲點（麒麟圍）   

  

43.  此項議程已於續議事項 ii .「要求於麒麟輕鐵站過路處設交通燈」中

討論，故不作補充。  

 

  

ix.  要求擴闊黃崗圍路雙線行車   

  

44.  運輸署何先生表示署方正研究有關方案，如完成有關圖則將與當區

議員聯絡。  

運輸署  

  

x.  警方報告宣傳及檢控違例單車及行人   

  

45.  警務處李左民先生簡介席上派發的檢控違例單車及行人報告（見附

件五），成員沒有補充。  

 

  

xi.  清理違例停泊單車   

  

46.  屯門民政事務處林寶添先生簡介席上派發的屯門區跨部門聯合清理

違例停泊單車行動（見附件六）。  

 

  

47.  召集人及多名成員表示希望民政處及運輸署跟進以下地點的違泊單

車問題：  

(a)  龍門居巴士站一帶；  

(b)  龍逸邨的社區會堂一帶；  

(c)  蒙恩小學一帶；  

(d)  景新徑一帶；以及  

(e)  安定邨巴士站一帶。  

 

 

  

48.  召集人認為跨部門清理違泊單車行動所需人力資源不少，故每次行

動範圍均被限制。決定行動的地點因素包括違泊嚴重程度及過往曾完成

清理行動的紀錄。他並表示歡迎工作小組成員提供有關違泊單車黑點的

資料及可行地點單車泊位地點，以助民政處進行協調工作。  

 

  

49.  民政處林先生補充表示，運輸署將牽頭處理龍門居一帶的清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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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他將記錄及跟進龍逸邨一帶的違泊問題。同時，他建議地政處可代

為個別處理部份較少違泊單車的地點，以節省資源。  

  

50.  屯門地政處莫慶祥先生回應表示，除了部份影響路邊宣傳橫額的違

泊單車會被直表接清理外，處方慣常會於上述跨部門行動清理違泊單

車。他並表示，如有需要可跟進有關單車黑點。  

 

  

51.  召集人建議地政處可於上述地點張貼通告以阻止單車違泊行為。  地政處  

  

(V)  其他事項   

(VI)  下次會議日期   

  

52.  召集人宣佈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 時 43 分結束。下次會議日期是

12 月 17 日。  

 

  

 

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日期： 2014 年 12 月 2 日  

檔案：HAD TM DC/13/35/TTC/8 pt.11 



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附件四



報告事項

警方報告涉及交通意外的行人及單車和檢控違例行人及單車數目

(I) 2014年屯門區涉及交通意外的行人及單車數目

行人 單車

2014年8月 9 17

2014年9月 8 12

總數 17 29

(II) 2014年屯門區違例單車及行人的檢控數目

行人 單車

2014年8月 154 139

2014年8月 119 199

總數 273 338

屯門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2014年10月15日(星期三)

附件五



屯門區跨部門聯合清理違例停泊單車行動 

日期：2014年 10月 10日 

地點 清理單車數目 

1. 掃管笏管翠路 8 

2. 兆康輕鐵站附近行人路 9 

3. 澤豐花園對出的青松觀路 15 

4. 建生邨及兆軒苑對出的震寰路 5 

5. 建盛里、石排頭路(卓爾居二期側)及石排頭徑 12 

6. 鍾屋村輕鐡站附近的欄杆及行人路 2 

7. 良景邨巴士總站旁欄杆及新圍輕鐡站旁欄杆 5 

8. 屯利街、屯盛街、屯發路、屯興路及杯渡路與青山公

路交界 
10 

9. 兆麟苑與恒福花園的行人天橋(海榮橋)及兆麟苑兆

興里附近行人路 

12 

共 78部 

附件六


